
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9-71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控股股东重整申请被受理的情况 

2019 年 10 月 8 日，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的告知书，

告知书称兴业集团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法院”、“本院”或“我院”）的《民事裁定书》（[2019]内 04 破申

4 号）。《民事裁定书》显示法院裁定受理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以兴业集团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提出对兴业集团进行重整的申

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该案属于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重整的案件，被申请人内

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我院辖区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三条规定，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赤峰宇邦

矿业有限公司借款 2000 万元未予偿还，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作为重整申请人

主体适格。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破

产清算状态下偿债能力较低，但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核心优质资产为

其持有的上市公司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和西乌珠穆沁旗布敦银根

矿业有限公司股权，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主力矿山

具备较强的营业的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力。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企业具备丰富的有色金属行业经验，在矿产勘查、采选冶炼、企业管理等方面

具有经验丰富的人员团队。另外，内蒙古自治区丰富的资源为公司及下属企业的

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区位优势，丰富资源储备和较大的生产规模能够保证公司及下



属企业的收益。据此，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公

司各类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化解公司债务危机，维护职

工权益和地区社会稳定与和谐，重整价值大于清算价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

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赤峰宇邦矿业有限公司对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整申请。 

二、公司控股股东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兴业集团持有公司 556,075,35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30.27%，兴业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进入重整程序，可能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公司与兴业集团为不同主体，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

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相互独立。本次兴业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对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直接的重大不利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生产经

营情况正常。 

三、其他提示 

    兴业集团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后续

进展及影响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